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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訂「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擬將部份混合五金廢

料改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案」意見公聽會議紀錄 

一、 會議時間：民國 103 年 1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點 

二、 會議地點：國軍英雄館凱旋廳（台北市長沙街一段 20 號 7 樓） 

三、 會議主席：吳處長天基                        紀錄：姚文惠 

四、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單） 

五、 案由報告：（略） 

六、 討論及意見：（依發言順序） 

(一) 田立法委員秋堇 

1. 建議依照行政程序法召開聽證會，今天雖以公聽會形式召開，

但可參照預備聽證會模式，釐清爭點。 

2. 今天會議討論的議程，一方面要顧及國人健康，一方面要顧

及業者需要。如今日簡報所述，巴塞爾公約 A、B 清單有細

部種類劃分，因此有些很純的物料，我們也應加以細分，讓

適合的項目逐步開放進來。 

3. 終極廢棄物已無去處，我們應減少終極廢棄物產生，並避免

從境外引進。 

(二) 台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 (含書面意見) 

1. 由有毒廢棄物改成一般事業廢棄物後，如何要求需 GPS？只

要主管縣市核准即可，環保署又該如何控管? 

2. 中國大陸於 2000 年就開始禁止進口廢電視機、廢電腦、廢

電話機…等 11 類廢電器進口，台灣開放後比中國還不如。 

3. 美國處理 1 噸電子廢棄物的成本是多少？ 

4. 電子廢棄物成本分析、開放污染成本? 

5. 燃燒的戴奧辛產量一定增加，還有很多有毒物質，憑什麼說

我們國家可以管理很好。 

6. 「五卡換一卡」五卡車的電子廢棄物會產生一卡車的終極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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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規劃要到哪裡去？ 

7. 電子廢棄物中的有毒物質、重金屬、阻燃劑等將增加多少？

造成河川與土地污染後其成本分析為何？電子廢棄物的有

毒增加如何防治？ 河川土地污染的成本誰負責？ 

8. 國內垃圾掩埋場還有幾年空間？ 

9. 應辦理碳足跡分析。 

10. 電子廢棄物進口後是否進駐農業區？ 

11. 創造多少薪資水平？ 

12. 如何建立稽查制度？與國內補貼制度如何分流? 

13. 因影響面向廣大，應先作詳細的政策環評。 

14. 關於稀土元素台灣一年使用量為多少？台灣目前有那一公

司具有提煉稀土技術？稀土元素（以氧化銣為例）目前每

公噸售價是多少？ 

15. 反對混合五金廢料處理之「殘餘物」以溶出試驗當管制標

準，因其含各種重金屬也無法再利用，掩埋後會造成環境

污染，應固化後再掩埋。 

16. 若如「台灣區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代表所提，係開放

很單純的金屬進來，我們也不會反對，但建議應先進行政

策環評，整合各項意見，找到平衡點之後再談。 

17. 因混合五金廢料種類龐雜，若「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附表二直接將有害改列為一般，一定會失控，因為根本無

法控管。建議維持為有害事業廢棄物。 

(三) 台灣混合廢五金輸出發展協會 

1.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將許可期限調整為首次 1 年、

再次 3年之合理性為何? 

2. 肯定環保署扮演積極的角色，結合產業界協助技術提昇。 

3. 建議可讓大家瞭解廢五金的處理過程（例如：影片介紹），

釐清大家的疑慮。 

4. 目前環保署將 12 項混合五金廢料從有害事業廢棄物轉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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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事業廢棄物的理由不夠充分，建議應拿實例或相關數據來

跟大眾說明。 

(四) 台灣區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發言代表 1) 

1. 以資源再生的角度來看，建議輸入金屬資源進來，不是所有

的廢棄物都進來。 

2. 現場提供之銅鍍鋅金屬，其實非常單純、屬品質很好的物料，

現在卻被歸類為廢五金而無法進口。業者一方面要在國外競

爭搶料，一方面又面臨無法進口之窘境，業者生存非常困難，

請委員及各界能顧及業者需求。 

3. 環保署有意讓好的物料可以輸入之立意良善，但建議做法可

以再細膩一點，並非全面開放。 

4. 台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黃教授所提政策環評建議，其

操作範圍太大、耗時太久，待二、三年過去，廠商都倒光了，

請先開放讓明顯較單純的物料可以先進口。 

5. 建議單純的單一金屬可讓它進口，不要列在廢棄物，但混合

五金廢料種類多，不太可能全部都有廢棄物代碼。 

6. 稀土之取得，價格非為單一考量，稀土再便宜，拿不到就是

沒有，韓國為確保來源，也積極跟非洲剛果洽談稀土礦源。 

7. 日本廢棄物回收產業係屬百年公司，將金屬廢棄物送進熔爐

提煉。我國也有業者想在國內籌設二次銅冶煉廠，回收金屬，

若能成真，將可有效解決國內金屬廢料處理問題。但以現行

環評法及公共衛生等評估，無法進行。 

(五) 台灣區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 (發言代表 2) 

1. 贊同台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黃教授的論點，不能將 12

項混合五金廢料由有害事業廢棄物改列為一般事業廢棄

物。 

2. 希望加強稽查違法廠商，以保障合法業者。 

3. 在上述前提之下，希望能有限度的開放有害廢棄物輸入並輔

導合格廠商有效進行廢棄物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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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稀土並非依價錢決定，國外不肯銷售，即無法取得料源。 

(六) 台灣區金屬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 

1. 資源再生處理的交易、成本往往是以億元計，請各位正視資

源再生處理是產業的一類，並非是早期的垃圾處理。 

2. 當初廢電線電纜開放輸入，也是業者以實際處理能力爭取認

同後才同意開放，建議環保署可參考廢電線電纜的前例評估

業者的處理能力。 

3. 以變壓器為例，當時因含有多氯聯苯，處理困難，但現在已

不含多氯聯苯，而以簡單物理方式處理，但仍歸類在有害，

這樣合不合理? 

4. 應以環境保護、業者技術能力、經濟效益綜合務實評估。 

5. 台灣是以技術在跟國際競爭，因此應以產業技術能力進行思

考。 

(七) 看守臺灣協會 

1.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修正草案將附表二之 12 項有害廢

棄物刪除之立法說明為與國際管制方式接軌，請說明巴塞爾

公約何處列明該 12 項屬於一般事業廢棄。 

2. 有關12項混合五金廢料，若回歸草案第2條內容依序認定，

想請教實務上該如何操作?建議將該12項直接列在有害就好，

若像台灣區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代表所提屬性質單純者，

或可考慮給予新廢棄物代碼或是其他配套。 

3. 建議應更細分廢五金，例如：巴塞爾公約亦分為 A1180、B1110，

但我國分類為同一大項。 

4. 稀土於廢五金中所占比例極少，煉出的純度也無法達到需求，

且必須經由高耗能的煉取過程才能獲得。此外稀土並不稀有，

中、美等國都有很高的蘊藏量。另稀土資源，非屬混合五金

廢料開放與否之必要考慮項目，建議將簡報第 17 至 22 頁有

關稀土元素之內容刪除。 

5. 目前政策在評估開放輸入，但實際上卻有混合五金廢料輸出，



5 

請就輸出數據詳細說明。 

(八) 台灣水資源保育聯盟 (含書面意見) 

1. 有害廢棄物認定為一般廢棄物，須思考到為了提煉這些金屬

所使用的化學物質、腐蝕、燃燒等問題，今天不得為了供應

鏈→進口廢五金→產生空氣問題→水源問題→土壤問題→

接著食物鏈污染→生態破壞。 

2. 今天為了進口卻忘了「巴塞爾公約」所立的減量精神。 

3. 台灣雖已有部分合法廠商具有技術，但是後端處理的管道呢？

一旦將有害廢棄物認定為一般廢棄物，將來地方政府的管理

令人質疑，提煉後的垃圾又要填海造島嗎？ 

4. 環保署於去年12月 18、19日舉「資源回收利用國際研討會」

邀請韓、日、新加坡、加拿大、德國等先進國家都無進口廢

五金，其中德國還聲明他們沒進口，反而輸出他國。以上如

果廢五金是財富的話，為何他國不進口？先進國家思考的全

部環境問題，台灣不能只為了私人企業而加害台灣環境。 

5. 有害廢棄物→供應鏈→空氣影響→水資源、海水污染、地下

水污染、農業用水→土壤污染→食物污染→生態，以上環環

相污染，環保署不得任意解除有害廢棄物。 

6. 公聽會應在網路公告周知，以利各界知悉。 

(九) 台南市民  蘇麗淑(含書面意見) 

1. 我本人來自灣裡，當初的空氣污染讓家人身體孱弱，灣裡人

紛紛搬離家鄉，可見污染之可怕。 

2. 禁止輸入後政府雖然輔導業者轉業或另設工業區，但有些業

者改以鐵皮屋放置機具後，仍繼續從事廢五金的低階處理，

因為台灣業者慣以最低成本來獲取最大利潤。 

3. 雖然二仁溪污染是過往的教訓，但台灣產業應該往上提升，

而不是往下沉淪。 

(十) 桃園在地聯盟 

1. 空有政府但沒有良好的體制，要如何讓百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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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混合五金廢料應嚴格分類，絕不能全面開放。 

(十一)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不贊成將 12 項混合五金廢料從有害事業廢棄物變成一般事

業廢棄物，有害就是有害，現行有害廢棄物之清除處理限制

甲級清除機構、甲級處理機構資格，如果改成一般，那一般

業者就可清除、處理，主管機關根本無法妥善控管。 

2. 若有單純的料源需求，建議可新增屬有害的高價物等類似項

目，而不是改為一般事業廢棄物。 

(十二) 嘉義縣廢棄物清除處理公會(書面意見) 

1. 可否將部份五金改列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將要改列的部份正

面表列後再行討論。 

2. 將有害事業廢棄物改為一般，請列出在執行上的優缺點。 

(十三) 台灣環境權益促進會 (書面意見) 

1. 台灣的環境已經有很多廢棄物無法處理了，請勿再開放有毒

事業廢棄物進口，否則台灣一直都無法清乾淨所有的事業廢

棄物。 

2. 請先調查現在台灣有多少噸的各項有毒廢棄物？及如何處

理的技術？要如何處置最終垃圾問題。 

3. 曾經看過汞中毒水俣症患者、Cd 鎘中毒患者和空氣、多氯聯

苯的中毒 Case，請勿重踏將重污染進口，造成人民健康的重

大危害的後塵。 

(十四) 高雄市廢棄物清除處理商業同業公會(書面意見)  

1. 有關混合五金廢料之所以原採「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必有其「有害性」之考量，若改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必

須慎重考量其有害性是否已經排除。 

2. 若仍存有其「有害」部份或有夾帶之極度可能性者，則建議

再考量有害部份應予排除改認定，以免對環境造成負面難以

收拾之衝擊。 

(十五) 財團法人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金會(書面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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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認為國內對於處理廢五金和事業廢棄物的能力和鑽法

律漏洞，不守法的問題嚴重，每年層出不窮的發生。政府執

行稽查能力根本不足以處理和追蹤處罰。何況是混合廢五金

的廢料。所以不該修法，也不該為特定業者開此方便之門。 

2. 國內所謂的廢電子等稀有資源量不足以開放作為再生處理，

尚不足以達到經濟規模，為何不乾脆出口到別的國家再生處

理？豈不更省事和減少污染？ 

3. 根據美國「調查報導中心」所撰寫的「世界垃圾場」一書，

台灣在 80 年代的廢料垃圾污染問題嚴重，舉世聞名。南台

灣的二仁溪、大發工業區等處理廢五金的污染嚴重影響民眾

的生活品質和空氣、飲水等健康問題。經過 20 多年的努力，

已經擺脫了「世界垃圾場」之惡名。且邁入開發中國家，提

升了環境和生活品質、水準；如果為了好管理，便宜行事，

甚至以振興經濟之名行再度開放廢五金或廢電子進口，讓台

灣再度淪為廢料世界垃圾場，真正是墮落。 

4. 我們強烈要求，不得假借以混合五金廢料改認定為一般事業

廢棄物而開放廢電子廢料進口，再度污染台灣和將台灣再變

成世界垃圾場。 

七、 會議結論： 

1. 感謝各位與會並踴躍提供建言，環保署於政策推動的同時，

一定會做好環境把關。 

2. 各位如有其他意見不及發言，可於一周內提供意見，本署將

審慎參酌各界意見，進行政策研析及法規修正。 

八、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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